
审核 2020-21年度 答复编号

开支预算
FSTB(Tsy)136 

管制人员的答复

(问题编号： 4916) 

总目： (76) 税务局

分目： ()  

纲领： 没有指定

管制人员： 税务局局长  (黄权辉 ) 

局长：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

问题：

就《公开资料守则》工作，请当局告知本会：

1）请以列表形式列出，税务局由 2018年 10月至今接获《公开资料守则》索

取资料、但只提供部分所需资料的申请当中，（ i）只提供部分所需资料的

申请内容、（ ii）只提供部分资料的原因、(iii) 拒绝披露部分资料的决定是

否由首长级薪级第 1点或第 2点的人员作出  （根据诠释和应用指引 1.8.2)、
(iv) 拒绝披露部分资料的决定是否经过「伤害或损害测试」，即披露资料

的公众利益是否超过可能造成的伤害或损害（根据诠释和应用指引 2.1.1)，
如是，请提供详情

由 2018年 10月至 12月
（ i）只提供部

分 所 需 资 料 的

申请内容

（ ii）只提供部

分资料的原因

(iii) 拒 绝 披 露

部 分 资 料 的 决

定 是 否 由 首 长

级薪级第 1点或

第 2点的人员作

出  （根据诠释

和 应 用 指 引
1.8.2) 

(iv) 拒 绝 披 露

部 分 资 料 的 决

定是否经过「伤

害 或 损 害 测

试」，即披露资

料 的 公 众 利 益

是 否 超 过 可 能

造 成 的 伤 害 或

损害（根据诠释

和 应 用 指 引

2.1.1)，如是，请

提供详情。



 

2019年  
（ i）只提供部分

所 需 资 料 的 申 请

内容  

（ ii）只提供部分

资料的原因  
(iii)  拒绝披

露部分资料

的决定是否

由首长级薪

级 第 1 点 或

第 2 点 的 人

员作出  （根

据诠释和应

用 指 引
1.8.2) 

(iv) 拒 绝 披 露

部 分 资 料 的 决

定是否经过「伤

害 或 损 害 测

试」，即披露资

料 的 公 众 利 益

是 否 超 过 可 能

造 成 的 伤 害 或

损害（根据诠释

和 应 用 指 引

2.1.1)，如是，请

提供详情。  
    

 
  
2）请以列表形式列出，税务局  由 2018年 10月至今接获《公开资料守则》

索取资料、但拒绝提供所需资料的申请当中，（ i）拒绝提供所需资料的申

请内容、（ ii）拒绝提供所需资料的原因、(iii) 拒绝披露资料的决定是否由

首长级薪级第 1点或第 2点的人员作出  （根据诠释和应用指引 1.8.2)、(iv) 拒
绝披露资料的决定是否经过「伤害或损害测试」，即披露资料的公众利益

是否超过可能造成的伤害或损害（根据诠释和应用指引 2.1.1)，如是，请提

供详情  
  
由 2018年 10月至 12月  
  

（ i）拒绝提供

所 需 资 料 的 申

请内容  

（ ii）拒绝提供所需

资料的原因  
(iii)  拒绝披

露资料的决

定是否由首

长级薪级第

1点或第 2点
的人员作出  
（根据诠释

和应用指引
1.8.2) 

(iv)拒绝披露资

料 的 决 定 是 否

经过「伤害或损

害测试」，即披

露 资 料 的 公 众

利 益 是 否 超 过

可 能 造 成 的 伤

害或损害（根据

诠 释 和 应 用 指

引 2.1.1)，如是，

请提供详情。  
    

  
 
 
 
 
 
 



2019年
（ i）拒绝提供

所 需 资 料 的 申

请内容

（ ii）拒绝提供所需

资料的原因

(iii) 拒绝披

露资料的决

定是否由首

长级薪级第

1点或第 2点
的人员作出

（根据诠释

和应用指引
1.8.2) 

(iv) 拒 绝 披 露

部 分 资 料 的 决

定是否经过「伤

害 或 损 害 测

试」，即披露资

料 的 公 众 利 益

是 否 超 过 可 能

造 成 的 伤 害 或

损害（根据诠释

和 应 用 指 引

2.1.1)，如是，请

提供详情。

3) 若任何人认为部门未有遵行《守则》的任何规定，可要求该部门覆检有

关情况，请告知本会过往 5年，每年部门 (i) 接获覆检的个案数目、 (ii) 该
年接获的覆检个案中，覆检后披露进一步资料的个案数目、 (iii) 覆检决定

的是否由首长级薪级第 1点或第2点的人员作出  

接 获 覆 检 的 年

份

(i) 接获覆检的

个案数目

(ii) 该 年 接 获

的覆检个案中，

覆 检 后 披 露 进

一 步 资 料 的 个

案数目

(iii) 覆 检 决 定

的 是 否 由 首 长

级薪级第 1点或

第 2点的人员作

出
2015 
2016 
2017 
2018 
2019 

4）参照《公开资料守则》诠释和应用指引第 1.16.1至1.19.1所指的作出回应

的预定时间，请按年份以列表（及文字）形式告知本会以下资料：



 

（ a)  
接获书面要求后的  10 日内：  

  部 门 能 够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资 料

的次数  

部 门 需 要

就 涉 及 第

三 者 资 料

的 要 求 而

未 能 提 供

所 要 求 的

资 料 的 次

数  

部 门 需 要

把 要 求 转

介 持 有 所

要 求 资 料

的 另 一 部

门 而 未 能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资 料

的次数  

部 门 根 据

《 公 开 资

料 守 则 》

第 2 部 的

豁 免 条 文

而 拒 绝 提

供 所 要 求

的 资 料 的

次数  

申 请 人 不

接 受 收

费 ， 并 表

示 不 愿 继

续 有 关 申

请 ， 而 撤

回 申 请 的

次数  

2020      
2019      
2018      
2017      
2016      

  
 
接获书面要求后第 10至 21日内：  

  部 门 能 够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资 料

的次数  

部 门 需 要

就 涉 及 第

三 者 资 料

的 要 求 而

未 能 提 供

所 要 求 的

资 料 的 次

数  

部 门 需 要

把 要 求 转

介 持 有 所

要 求 资 料

的 另 一 部

门 而 未 能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资 料

的次数  

部 门 根 据

《 公 开 资

料 守 则 》

第 2 部 的

豁 免 条 文

而 拒 绝 提

供 所 要 求

的 资 料 的

次数  

申 请 人 不

接 受 收

费 ， 并 表

示 不 愿 继

续 有 关 申

请 ， 而 撤

回 申 请 的

次数  

2020      
2019      
2018      
2017      
2016      

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接获书面要求后第 21至 51 日内：  
  部 门 能 够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资 料

的次数  

部 门 需 要

就 涉 及 第

三 者 资 料

的 要 求 而

未 能 提 供

所 要 求 的

资 料 的 次

数  

部 门 需 要

把 要 求 转

介 持 有 所

要 求 资 料

的 另 一 部

门 而 未 能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资 料

的次数  

部 门 根 据

《 公 开 资

料 守 则 》

第 2 部 的

豁 免 条 文

而 拒 绝 提

供 所 要 求

的 资 料 的

次数  

申 请 人 不

接 受 收

费 ， 并 表

示 不 愿 继

续 有 关 申

请 ， 而 撤

回 申 请 的

次数  

2020      
2019      
2018      
2017      
2016      

 
（ b）过去5年，部门未能于接获要求后的 21日的个案的：  
  

日期  所要求的资料主题  具体原因  
   

  
（ c）过去 5年，部门未能于接获要求后的 51日的个案的：  
  

日期  所要求的资料主题  具体原因  
   

 
  
5）请以列表列出，过去 5年，部门根据《公开资料守则》第 2部的豁免条文，

而拒绝提供所要求的资料的个案里，有多少个案的处理过程中，有向个人

资料私隐专员咨询意见？如有，部门最后有否全盘接纳其意见？若部门拒

绝接纳或只部分接纳个人资料私隐专员的意见，原因为何？  
  

日期  主题  部 门 根 据

《公开资料

守则》第 2部
的那一条豁

免条文拒绝

提供资料  

部门有否全

盘接纳个人

资料私隐专

员的意见  

拒绝接纳或

只部分接纳

个人资料私

隐专员的意

见的原因  

     
  
 
提问人：陈淑庄议员  (立法会内部参考编号： 486) 

答复：  

1&2) 税务局根据《公开资料守则》(下称《守则》)处理索取资料的申请时，

如决定不提供所索取的全部或部分资料，会引述《守则》第 2部的相关段落，



 

以书面向申请人解释拒绝要求的原因。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，税务

局在处理根据《守则》索取资料的申请当中，涉及 (1)只提供部分所需资料

和 (2)拒绝提供所需资料的个案如下：  
 
(1)  只提供部分所需资料   
 
只 提供部 分所

需 资料的 申请

内容  

只提供部分资

料的原因  
拒绝披露部分资

料的决定是否由

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
点 或 第 2 点 的 人

员 作 出 ( 根 据 诠

释 和 应 用 指 引
1.8.2) 

拒绝披露部分资料的

决定是否经过「伤害

或损害测试」，即披露

资料的公众利益是否

超过可能造成的伤害

或 损 害 ( 根 据 诠 释 和

应 用 指 引 2.1.1) ， 如

是，请提供详情。  

2018年 10月至 12月  

无     

2019年 1月至9月  

索 取申 请人在

某 间公 司成为

合 伙人 之前和

之 后该 公司向

税 务局 递交的

税务资料  

 

(注：申请人在

成 为合 伙人之

前 并非 授权代

表 ) 

《 守 则 》 第

2.18 段 – 法 定

限制  
 

是  《税务条例》 (第 112
章 )第 4条禁止披露有

关资料  
 

索取某人 (发信

人 )于某日发给

税务局 的信件

副本及 索取申

请人委 任税务

代表的资料  
 
(注：申请人并

非发信 人的授

权代表 )  

《 守 则 》 第

2.18 段 – 法 定

限制  

是  《税务条例》 (第 112
章 )第 4条禁止披露有

关资料  
 

索取 2013-14年
度 有关 「一约

多 伙」 的双倍

印花税的资料  

《 守 则 》 第

2.10 段 – 内 部

讨论及意见  

是  本局已在披露资料的

公众利益与可能造成

的伤害或损害之间作

出平衡，并认为如果



 

只 提供部 分所

需 资料的 申请

内容  

只提供部分资

料的原因  
拒绝披露部分资

料的决定是否由

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
点 或 第 2 点 的 人

员 作 出 ( 根 据 诠

释 和 应 用 指 引
1.8.2) 

拒绝披露部分资料的

决定是否经过「伤害

或损害测试」，即披露

资料的公众利益是否

超过可能造成的伤害

或 损 害 ( 根 据 诠 释 和

应 用 指 引 2.1.1) ， 如

是，请提供详情。  
 
(注：部分索取

的 资料 涉及政

府 就相 关政策

的内部讨论 ) 
 

披 露 某 部 分 所 需 资

料，可导致极其严重

的伤害。  

索 取某 类别机

构 获豁 免印花

税的资料  
 

《 守 则 》 第

2.14 段 – 第 三

者资料；及第

2.15 段 – 个 人

私隐  

是  本局已在披露资料的

公众利益与可能造成

的伤害或损害之间作

出平衡，并认为如果

披 露 某 部 分 所 需 资

料，可导致极其严重

的伤害。  
 
(2)  拒绝提供所需资料  
 
拒绝提供所需

资料的申请内

容  

拒绝提供所需

资料的原因  
拒绝披露资料的

决定是否由首长

级 薪 级 第 1 点 或

第 2 点 的 人 员 作

出  (根据诠释和

应用指引 1.8.2) 

拒绝披露资料的决定

是否经过「伤害或损

害测试」，即披露资料

的公众利益是否超过

可能造成的伤害或损

害 ( 根 据 诠 释 和 应 用

指引 2.1.1)，如是，请

提供详情。  

2018年 10月至 12月  

索取香港根据

「就税务事宜

自动交换财务

帐户资料」的

安排，与其他

税务管辖区互

相发送的有关

财务帐户资料

的统计数据 (包
括财务帐户的

《守则》第2.4
段 –对外事务；

及第 2.9段 –公
务的管理和执

行  

是  本局已在披露资料的

公众利益与可能造成

的伤害或损害之间作

出平衡，并认为如果

披露所需资料，可导

致极其严重的伤害。  



 

拒绝提供所需

资料的申请内

容  

拒绝提供所需

资料的原因  
拒绝披露资料的

决定是否由首长

级 薪 级 第 1 点 或

第 2 点 的 人 员 作

出  (根据诠释和

应用指引 1.8.2) 

拒绝披露资料的决定

是否经过「伤害或损

害测试」，即披露资料

的公众利益是否超过

可能造成的伤害或损

害 ( 根 据 诠 释 和 应 用

指引 2.1.1)，如是，请

提供详情。  

数目，涉及资

产的金额和类

别 ) 

2019年 1月至9月  

索取某间公司

业务由成立至

注册撤销及解

散的利得税资

料  
 
(注：申请人并

非授权代表 ) 

《 守 则 》 第

2.18 段 – 法 定

限制  

是 《税务条例》 (第 112
章 )第 4条禁止披露有

关资料  

索取某间公司

业务由成立至

注册撤销及解

散的利得税资

料  
 
(注：申请人并

非授权代表 ) 

《 守 则 》 第

2.18 段 – 法 定

限制  

是 《税务条例》 (第 112
章 )第 4条禁止披露有

关资料  

索取某公司业

务由成立至注

册撤销及解散

的利得税资料  
 
(注：申请人并

非授权代表 ) 

《 守 则 》 第

2.18 段 – 法 定

限制  

是 《税务条例》 (第 112
章 )第 4条禁止披露有

关资料  

索取某公司业

务由成立至注

册撤销及解散

的利得税资料  
 
(注：申请人并

非授权代表 ) 

《 守 则 》 第

2.18 段 – 法 定

限制  

是 《税务条例》 (第 112
章 )第 4条禁止披露有

关资料  
 
 



 

拒绝提供所需

资料的申请内

容  

拒绝提供所需

资料的原因  
拒绝披露资料的

决定是否由首长

级 薪 级 第 1 点 或

第 2 点 的 人 员 作

出  (根据诠释和

应用指引 1.8.2) 

拒绝披露资料的决定

是否经过「伤害或损

害测试」，即披露资料

的公众利益是否超过

可能造成的伤害或损

害 ( 根 据 诠 释 和 应 用

指引 2.1.1)，如是，请

提供详情。  

索取某公司购

买储税券纪录

及户口结余资

料  
 
(注：申请人并

非授权代表 ) 

《 守 则 》 第

2.18 段 – 法 定

限制  

是 《税务条例》 (第 112
章 )第 4条禁止披露有

关资料  

索取在指明期

间获发出商业

登记业务名称 /
地址 /电话及传

真号码资料  
 

(注：申请人并

非授权代表 ) 

《 守 则 》 第

2.18 段 – 法 定

限制  

是 《商业登记条例》(第
310 章 ) 第 4 条 禁 止 披

露有关资料  

  
注 :   鉴于《税务条例》第 4条的公事保密规定，税务局不能向未经授权的

第三方披露任何税务个案的资料。  
 
3) 申请人如不满意税务局的决定，可按《守则》要求部门覆检。由 2015年
1月至 2019年 9月，税务局接获申请人根据《守则》要求部门覆检的个案数

目如下：  
 

处理覆检的年份  接获覆检  
的个案数目  

该年接获的覆检个案中，  
覆检后披露进一步资料  

的个案数目  
2015 1 0 
2016 0 0 
2017 0 0 
2018 4 0 
2019 
(截至 2019年 9月30日 )  

1 0 

 
以上覆检决定均由首长级薪级第 2点以上的人员作出。  
 
 



 

4) 税务局在接获根据《守则》提出的索取资料申请时，会按《守则》要求

的回应时间给予回复。由 2015年 1月至 2019年 9月，税务局接获的申请按回

复时间分类 (注一 )如下：  
 

(a) (i) 接获书面要求后的10日内： 
 
处 理 索 取 资

料 申 请 要 求

的年份  

部 门 能 够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资 料

的 个 案 数

目  

部 门 需 要

就 涉 及 第

三 者 资 料

的 要 求 而

未 能 提 供

所 要 求 的

资 料 的 个

案数目  

部 门 需 要

把 要 求 转

介 持 有 所

要 求 资 料

的 另 一 部

门 而 未 能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资 料

的 个 案 数

目  

部 门 根 据

《 公 开 资

料 守 则 》

第 2 部 的

豁 免 条 文

而 拒 绝 提

供 所 要 求

的 资 料 的

个 案 数 目

(注二 ) 

申 请 人 不

接 受 收

费 ， 并 表

示 不 愿 继

续 有 关 申

请 ， 而 撤

回 申 请 的

个案数目  

2015 786 0 0 3 0 
2016 903 0 0 7 0 
2017 852 0 0 10 0 
2018 970 1 0 6 0 
2019 
(截至 2019年
9月30日 )  

996 0 0 9 0 

 
(ii) 接获书面要求后第 10至 21日内：  
 
处 理 索 取 资

料 申 请 要 求

的年份  

部 门 能 够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资 料

的 个 案 数

目  

部 门 需 要

就 涉 及 第

三 者 资 料

的 要 求 而

未 能 提 供

所 要 求 的

资 料 的 个

案数目  

部 门 需 要

把 要 求 转

介 持 有 所

要 求 资 料

的 另 一 部

门 而 未 能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资 料

的 个 案 数

目  

部门根据

《公开资

料守则》

第 2 部 的

豁免条文

而拒绝提

供所要求

的资料的

个案数目  
(注二 ) 

申 请 人 不

接受收费，

并 表 示 不

愿 继 续 有

关申请，而

撤 回 申 请

的 个 案 数

目  

2015 11 0 0 1 0 
2016 7 0 0 0 0 
2017 4 0 0 2 0 
2018 10 0 0 2 0 
2019 
(截至 2019年
9月30日 )  

6 0 0 0 0 

 



 

(ii i)  接获书面要求后第 21至 51日内：  
 
处 理 索 取 资

料 申 请 要 求

的年份  

部 门 能 够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资 料

的 个 案 数

目  

部 门 需 要

就 涉 及 第

三 者 资 料

的 要 求 而

未 能 提 供

所 要 求 的

资 料 的 个

案数目  

部 门 需 要

把 要 求 转

介 持 有 所

要 求 资 料

的 另 一 部

门 而 未 能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资 料

的 个 案 数

目  

部 门 根 据

《 公 开 资

料 守 则 》

第 2 部 的

豁 免 条 文

而 拒 绝 提

供 所 要 求

的 资 料 的

个案数目  
(注二 ) 

申 请 人 不

接 受 收

费 ， 并 表

示 不 愿 继

续 有 关 申

请 ， 而 撤

回 申 请 的

个案数目  

2015 1 0 0 0 0 
2016 0 0 0 0 0 
2017 0 0 0 0 0 
2018 0 0 0 0 0 
2019 
(截至 2019年
9月30日 )  

0 1 0 1 0 

 
注一：  部分个案同时涉及多于一个分项类别  
 
注二：  包括根据《守则》第 2 部的豁免条文而拒绝提供所要求的部分及

全部资料之个案  
 
(b) 过去五年，税务局有 2 宗个案未能于接获要求后的 21 日内给予回

复，有关所需资料如下：  
  

接获索取资料  

申请要求的日期  
所要求的资料主题  具体原因  

2015年 7月29日  申请人的个人税务

资料  
本局在接获要求后的第 24日才收

到该申请人 (应本局要求 )的核实

身分证明文件。  
 
(注：本局其后于接获要求后的第

29日 (即 2015年 8月 26日 )就所申索

的税务资料回复该申请人。 ) 

2019年 3月5日  某类别机构获豁免

印花税的资料  
所索取的资料繁复，当中并涉及

第三者资料，需时处理。  
 
(注：本局其后于接获要求后的第

35日 (即 2019年 4月 8日 )就所申索

的资料回复该申请人。 ) 



(c) 过去五年，税务局并没有于接获要求后的 51日内未能给予回复的个案。 

5) 过去五年，税务局并没有就根据《守则》接获的申请而需要向个人资料

私隐专员咨询意见的个案。

– 完  –




